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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东黎族自治县水务局

县水务局对政协第十一届乐东黎族自治县

委员会第工次会议第 83号提案的答复

陈尉全 :

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我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建议的提

案收悉,经我局认真研究,深入调查分析,现答复如下:

一、基本情况

我县现有自然村 (连队)833个。截止目前已累计完成

205个 (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109个 ,厕 改有效管控 56个 ,纳

厂 40个 ,得到有效管控 ),当 前治理率为 44.2%,2023年 治

理率需提升至 55%,还需完成 89个 自然村,当 前各镇利用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 7503万元用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工作 ,

预计涵盖 42个 自然村;县 民族事务局、县移民办实施建设

了 3个村;预计剩余 44个村,可采取改厕覆盖率来完成。

整体打包万冲、抱由、大安、望楼河流域千家片区等 6个项

目涉及 114个 自然村,目 前建设资金尚未落实。

二、进展情况

(一 )各镇利用 2023年度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用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,涵盖 43个 自然村,已全部开工建

设,已 完成 5个 自然村,剩余项目已完成工程量 60%。



(二 )谋划包装项目的 6个项目前期工作进展缓慢。其

中万冲镇、抱由镇、大安镇、望楼河流域千家片区、佛罗溪

流域连片村庄等 5个打包的污水治理项目仅重新更名完成了

立项批复,初步设计及概算尚未报批及批复;莺歌海新一、

新二村正在开展设计招标。且该涉及 114个村庄的项目资金

未有着落。

(三 )目 前仅有民族事务局、移民办利用上级资金实施

了农村污水治理,而其余部门的上级资金还是倾斜在道路硬

化以及排水沟等方向,对农村污水治理项目存在畏难心理 ,

不利于完成今年的农村污水治理任务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(一 )统筹协调推进工作不到位,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

村镇规划、厕所改造、美丽乡村建设、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

整治等相关工作没有统筹衔接,一体推进不到位,农村生活

污水治理进展滞后。

(二 )运行维护费用支出困难,无政策支撑开展收费。

(三 )项 目资金筹措办法不多。

(四 )我县沿海村庄农污治理推进困难。因我县沿海地

区大部分农村住户均建有三级化粪池 (未做防渗漏措施 ),

生活污水家庭基本能够自行消纳,村里基本无污水横流问

题,且沿海地区村庄人口多而且密集,农污设施建设项目资

金投入较大,财力无法承受。

四、下步计划

(一 )各镇需要加快推进使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的 43

个自然村,制定倒排工期,挂图作战,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

务。



(二 )要充分利用改厕覆盖率来完成销号一批村庄污水

治理任务,各镇要重新按自然村统计已经完成改厕覆盖率达

到 60%以上的村庄 (按领到上级补助或自行改造的),且村内

没有污水横流的,就可认定为已经达到了有效管控标准,可

以完成销号;对改厕仍未达到 60%的村庄,要集中把改厕任

务下达到能够达到完成任务的村庄。爱卫办要对接住建部门

及乡镇做好系统信息录入,及时与省级部门沟通,以便达到

认定标准。

(三 )县生态环境局要加快积极推进重新包装的 5个项

目的初步设计及概算报批工作,以便申请专项债资金,项 目

总投资 17047.94万元,覆盖 114个 自然村。同时,对山荣、

福报、保显、保国、抱伦农场居生活污水项目进行包装,涵

盖 5个场部 8个连队。总投资约 38726.29万 元,已 完成立

项批复。

(四 )加强统筹协调,各部门、各镇要将农村生活污水

治理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关键工程,与厕所改造、美丽

乡村建设、乡村振兴和和人居环境整治等相关工作统筹衔

接,充分利用各类资金来一体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,

提高污水治理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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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单位、联系人及电话:县水务局,石翠洪,13976447707

(送:县政协提案与社会法制委员会、提案委员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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